
 

 
237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51 期 院會紀錄

輯教材、師資培訓及文化體驗活動等，各地方政府得視其所屬學校在地文化特色及實際需求

，統整規劃辦理，讓學生除了本土語言課程外，可再藉由社區及學校結合推動之本土教育相

關活動，更深入認識在地本土文化，進而產生對本土語言及文化之認同。 

四、另有關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乙節，本部辦理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之目的在提供民眾評

估學習該語言之成就，或做為業界閩南語人才檢定機制，參加本考試並通過語言能力認證者

，除能做為教師閩南語能力之證明外，亦可做為學校入學考、推薦甄試入學時，了解學生閩

南語程度的根據，而且還能提供服務業、出版業、視聽媒體業等，做為其徵選閩南語人才之

檢定標準。本考試旨在為全民提供一個閩南語語言能力檢定之機制，與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所辦之原住民學生語言能力考試及客家委員會所辦之客語能力認證考試，旨在推展學生學

習語言之性質與目的並不相同，故無獎勵之設計。本部辦理閩南語語言認證考試，係每年舉

辦一次。第一次舉行考試時間為 99 年 9 月 25 日，第二次為 100 年 9 月 17 日，經辦理兩次後

，考量考生需求，特將 101 年考試時間調整於暑假期間舉行，時間訂於 101 年 8 月 18 日，為

因應 101 年考試時間提前，簡章及報名日期亦將提早於一個月前公布。 

五、又有關新移民子女母語之學習乙節，本部自 99 年度起每年編列相關經費補助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新移民子女母語傳承課程，期使學生能藉由認識母語，進而認同及欣賞母語。 

六、感謝 貴席對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之關心，敬表謝忱。 

（一三六）行政院函送陳委員學聖就陸生來臺政策檢討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193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1-825） 

陳委員就陸生來臺政策檢討案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為規劃及檢討大陸地區學生來臺就學等相關事宜，依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

辦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成立大陸地區學生來臺就學審議會，由政務次長主持，參與本部討論

之部會有：大陸委員會、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衛生署醫事處、勞委會職訓局、考試院考

選部等；另為利招生細節規劃，該審議會下設招生規劃組，由司長層級主持。同時本部亦赴

國家安全會議報告，並多次拜會相關部會，進行跨部會溝通。 

二、陸生來臺政策涉及政治議題，朝野政黨內部較難有共識，社會意見紛歧；又陸生來臺係整體大

陸政策之一環，除涉及大陸事務、國家安全、入出境、勞工法規等層面外，在招生宣傳、招

生區域及試務推動等方面，亦須與大陸溝通協調，本部作為主政單位，鑑於上述不確定因素

，需要持續與各部會商議，如加入全民健保、從事專兼職工作等議題，甚至須由其他部會修

法，並經大院同意，始能達成。為建構對陸生更友善之環境，本部將續努力溝通檢討。 

三、至技術層面問題，本部已著手簡化陸生來臺各項措施。例如，提出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

以上學校辦法部分修正草案報行政院，未來財力證明比照外國學生，由金融機構密封逕寄；

健康檢查證明比照僑外港澳生及大陸配偶，改於入境後 7 日內進行，兩者均毋須再公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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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本部已協調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於陸生入境時即核發通一證號，方便陸生立即於

金融機構開戶；同時，協調三大協進會與國泰人壽於 101 年 2 月起提供境外學生醫療保險。 

四、委員關心及指教事項，本部業錄案作為未來陸生來臺政策改進之重要參據。如有具體改進方案

，懇請賜教，本部當列入政策檢討會議中詳加討論。 

（一三七）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腸病毒及登革熱防治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278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2-946） 

黃委員就腸病毒及登革熱防治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由於全球氣候變遷導致天然災害及傳染病威脅攀升，且國際交流使病原體境外移入風險加劇，

加上國內都市化及人口集中趨勢加速傳染病傳播與蔓延，本署爰於民國 99 年訂定五年期之「

急性傳染病流行風險監控與管理計畫-病媒、腸道傳染病及腸病毒、肝炎防治暨根除三麻一風

整合計畫」，採取全面性、計畫性的防治策略，加強疾病及病原體之監視及預測，整合防疫

措施及防疫資源，以期有效降低本土疫情流行風險，進而保障國人生命及財產安全。 

二、自去（100）年 9 月開學後，腸病毒 71 型輕症與重症疫情均持續上升，入冬後未見反轉，與往

年明顯不同，故本署除透過多元化監測管道密切進行各項監測外，為有效防治腸病毒疫情，

已辦理下列各項防治工作： 

(一)於去年 11 月 24 日及本（101）年 3 月 7 日召開「研商 2012 腸病毒疫情因應策略會議」

，邀集腸病毒專家、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各區指揮官及腸病毒諮詢各區召集人，研商因應

策略；並於去年 12 月 22 日成立「腸病毒專案任務小組」，每週定期召開會議，規劃及

辦理各項防疫措施。本年 3 月 28 日亦邀集教育部、內政部及各縣市政府、傳染病防治醫

療網各區指揮官，召開「因應腸病毒流行疫情誓師動員會議」；另因應時序進入腸病毒

流行高峰期，為有效處理屆時可能遭遇之醫療資源調度、公共場所管制、民眾及媒體溝

通等問題，業依傳染病防治法第十六條之規定，自本年 5 月 14 日起，啟動「腸病毒流行

疫情處理協調會報」，結合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之資源，妥為因應。 

(二)為降低學（幼）童感染腸病毒的機會，本署於流行期前即啟動防治工作，與教育部及內

政部合作，督導縣市政府完成教托育機構之洗手設備查核及指導教托育人員加強對學（

幼）童之健康管理。 

(三)持續委託縣市衛生局辦理「加強腸病毒防治計畫」，培訓在地化之衛教種子人才，並輔

導教保育機構成為社區腸病毒防治之推動要角，以提升社區防治能力。 

(四)結合相關部會與地方政府力量，加強各縣市遊樂區、百貨賣場、餐廳等公共場所之衛生

督導查核工作，對於不當之處，均立即輔導並限期改善，以降低幼學童於公共場所感染

腸病毒的機會。 

(五)修訂「腸病毒 71 型感染併發重症臨床處理注意事項」，提供臨床醫師實施醫療處置之依


